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4楼交换机房和电话房增加气体灭火系统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


建筑消防设施维保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委托单位：                           
维保单位：                           
维保单位地址：xxx
电话：                      邮箱：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栋数
	
	层数
	
	建筑高度
	

	使用性质
	
	建筑面积
	㎡
	消防设施运行年限
	


二、维保依据

GB25201-2010《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XF 503-2004《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GB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1-2010《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DBJ/T15-110-2015《建筑防火及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GB 50166-2019《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1-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3-2015《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81-2006《泡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3-200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三、维保服务项目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给水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建筑灭火器                    
防烟和排烟系统                  

防火分隔设施

气体灭火系统

大空间喷水灭火系

四、维保服务期限

1.本方案自双方在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12个月；

2.（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商议续约事宜。

五、服务质量及标准要求

所有的维保和检修工作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执行。

在维保和检修施工中遵守业主各项规章制度，遵守业主对外包企业的要求，并郑重承诺本单位施工人员在贵单位的任何所作所为均由本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维保人员凡任何违反安全规程所造成的事故，均由本公司承担责任。

维保内容严格按维保方案进行，不得有任何减少项目的行为、按时保质保量的提供月检、纪检、年检报告及相应报表。

系统维护期间不影响公司正常工作；

24小时热线服务，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2小时；


提供维保相关制度（包括自行制定和消防局要求的），明确维保责任，严格按业主方批准的维保方案对各系统维保，我司在接到通知后未能按要求到现场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我司负责；

每逢节假日前，我司将提前两天派员对该工程消防设施、设备进行检查，保证消防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

对所有发生故障的消防设备、器件维保方负责修理，如不能修复，我司应出具相应的检修报告说明原因。

单月测试维修项目费用小于200元免费维修。
六、维修保养工作细则

1、维护保养合同签订后30天内，本司派出相关技术人员对整个消防系统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测试过程中发现的故障和问题及时记录，并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系统检查报告、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呈报甲方。

2、详阅甲方提供的相关消防设施图纸资料，熟悉甲方消防设备现状。

3、汇同甲方制定维保检查计划，定期完成当月计划维修保养工作。

4、建立消防管理的规章制度。


5、消防设施检测仪器及维保工具到位。

6、每月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消防系统进行维保检测。

7、服从委托单位相关管理规定。

8、维保检测应以不影响甲方消防设施正常动作为前提，每次工作必须先通知甲方并得到甲方认可后再进行。

9、每月维保检测工作完毕，出具月度维保报告，甲乙双方签字认可，维保报告一式三份，交甲方两份，本公司内部保留一份存档。

10、 乙方在保养期中如发现消防系统存在故障或缺陷需要维修的，每月维修费用在200元以下的设施故障维修由维保单位负责，200元以上由甲方单位负责（因不可抗力、人为破坏、遗失的设备不包含在内），如发生系统调试费用需甲方负责。

11、乙方进行更换大型设备（如风机、水泵、防火卷帘、防火阀、风阀、消防管道、DN50以上管道阀门的更换及地下管道维修和改造工程等）由乙方另行报价作为维修工程。

12、不能维修的消防设施故障由维保单位合理报价进行维修或由甲方单位工程部及聘请外部施工单位进行维修以达到消防队设施正常运行要求；如甲方拒不同意维修恢复的，乙方维保工作只能维持现状。

13、在维保期内，对双方共同确认的维保范围内设备统一由我公司根据要求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乙方更换材料、设备、零件前，均须得到甲方书面确认。

14、在紧急情况下接到甲方通知两小时内到达现场。

15、维保报告均作一式三份资料，交甲方两份，本公司内部保留一份存档。

七、消防系统检查、维保方法：

（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维护保养
设有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设备，主要有联动控制主机、烟感、温感、手动报警按钮、楼层显示器、输入模块、控制模块等；警铃（含声光报警器）、广播、消防泵、喷淋泵、卷帘门、电梯、防火门、水幕系统、消防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地下水池、高位水箱、稳压系统等。消防维保开展如下工作：
1．每月检查
1）每月检查火灾自动报警控制柜的所有功能是否正常，例行自检、巡检开关检查其功能是否正常，同时检查复位、消音、故障报警功能是否正常。
2）对感烟、感温探测器采取分区域抽点测试，并登记每月测试探测器的数量、部位及状态，整理成资料，并做到每个探测器每年度至少全部覆盖测试记录一次。
3）拧下任何一个火灾探测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有故障显示，对同时进行试验的火警探测器应有优先报警功能。
4）与水灭火系统配合，检查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模块、信号控制阀等开启、反馈、关闭情况。
5）手动报警按钮动作报警检查报警是否正常，反馈地址是否正确。
6）通过火灾报警控制主机上的手动检查装置，检查火灾报警控制主机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包括火警、各类故障监控功能；消声功能和打印功能等是否常。
7）观察各电压、电流指示值，是否符合消防设备的规定值。
8）检查所有指示灯、显示器、开关、按钮是否有损坏及接触不良情况。
9）分区域对大楼内的探测器进行清洗，以确保探测器报警和巡检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2.每月检查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下列功能，填写月登记表台账。
1）试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上的水流指示器、信号蝶阀、报警阀、压力开关、模块反馈等报警功能、信号显示是否正常。
2）对备用电源进行1—2 次充放电试验，1—2 次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
3）用自动或手动检查以下消防控制设备的控制显示功能：
A 消防泵远程启停；
B 喷淋泵远程启停；
C 消火栓按钮远程启泵；
D 自动喷淋末端放水模拟试验，查看水流指示器报警信号是否正常。
E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各栋楼的受控设施如卷帘门、防火阀、电梯、强切等设备进行手动或自动测试。
F 检查观察联动控制设备各继电器等接点是否良好，动作是否可靠。
（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含大空间灭火系统）维护保养
l、每季度巡检责任区内所有的供水总控制阀、报警控制阀及其附属组件，进行外观检查并观察压力表指针是否有正确的压力，保证系统处于无故障状态。
2、消火栓泵、喷淋水泵每月启动运行一次，通过消防控制室远程启动、现场启动、湿式系统房启动等方式启动，检查水泵是否能正常运行，并用泵房末端放水进行模拟试验启泵。
3、每季度检查系统上所有阀门是否在开启或规定的正确状态。
4、建筑物室外阀门中进水管上的控制阀门每季度检查一次，以核实处于全开启状态。
5、室外水泵接合器的接口与配套附件每季度检查一次，保证接口完好无渗漏，闷盖齐全。
6、每季度对管道上的水流指示器进行试验，利用末端试水装置排水，检查其是否能及时报警。
7、每月对喷头进行外观检查，发现不正常的喷头及时更换。
8、每月检查系统压力是否位于正常位置，同时对有偏差的压力表进行校验及更换。
9、每月检查系统内各栋楼立管上自动放气阀是否有效可靠。
以上水系统的检修在发现有故障需局部或系统停水进行修理前，取得甲方同意后方能动工（动工前填写施工申请表，在审批同意后方可施工）。
（三）室内室外消火栓系统：
l、每季度检查室内消火栓、水枪、水带、消防水喉是否齐全完好，有无生锈、漏水，接口垫圈是否完整无缺，水带是否有皲裂想象。对需更换的设备设施及时进行更换并对更换的设备做好记录。
2、检查报警按钮、指示灯及报警控制线路功能是否正常，确保无故障。
3、检查消火栓箱及箱内配装的消防部位的外观有无损坏，涂料及油漆是否脱落，箱门玻璃是否完好无缺，若有异常及时维修更换。
4、每年对室内消火栓进行排放锈水。
5、每月对消防箱内设施设备是否完善并及时做好登记手续。
6、每月检查系统压力是否处于正常位置，同时对自动放气阀进行试验。
7、每季度对每个室外消火栓检查，同时检查室外消火栓是否能正常开启出水，为防止生锈在消火栓开启阀处每半年加润滑油。
8、每季度检查屋顶补水箱到消防稳压泵和管网的阀门是否能正常开启。
9、按消防部门要求，每月对阀门的开启标示及管道的水流方向等标志标示进行检查，确保符合实际使用情况及相关规定。
（四）防烟和排烟系统的保养维护
l、每月点动风机，观察风机在正常供电条件下运转情况是否正常。
2、每年对排烟阀进行启动，观察是否阀门执行机构能顺利打开。
3、每月远程启动排烟风机和正压送风机，观察风机是否运行正常，反馈是否准确。
4、每季度进行一次系统联动试验。
5、每年对防火阀及其执行机构机械部位上油润滑，以确保其灵敏性。
（五）消防广播和警铃的检查
每季将试验消防广播，切换背景音乐至消防广播状态，观察消防广播是否正常播放，录音内容是否正确。每月对消防警铃及消防广播进行检查，检查其外观、是否有松动脱落。每季将试验消防警铃，观察消防警铃是否正常鸣响。
（六）建筑灭火器
1.检查灭火器的种类、数量、设置位置、标志是否符合要求。
2.检查各灭火器的更换、检验日期是否过期。
3.选取适当数量的灭火器，检查灭火器的压力、重量是否合格，必要时做喷射
实验，对喷射试验的灭火器及时充装。
4．对检查出压力不符要求和使用年限过期的灭火器，及时提出充装及更换意见。
（七）防火卷帘门系统
1.日常检查，每月一次。
2.检查防火卷帘门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3.防火卷帘门外观是否完好；
4.控制按钮开关及接线是否有破损、外露；
5.通过报警联动测试，检查防火卷帘门联动功能是否及时反馈并规范运行响应；
6.手动升降卷帘门，检查升降是否顺畅，有无异响及卡死现象。
（八）应急照明系统及安全疏散指示系统
每月检查，进行按钮与断电测试，观察指示灯及照度是否正常，电源线路
破损提出修复意见。
（九）气体灭火系统
1、检查保养各台气体灭火控制器，测试其功能是否正常；
2、检查启动瓶药剂贮瓶的压力是否符合出厂充装压力和设计要求（压力表指针是否在绿区），有无泄漏现象；
3、检查试验手动、自动紧急启、停放气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4、定期对电磁阀、瓶头阀解体清洗，加硅油润滑；
5、模拟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烟、温感探测器同时动作，通风空调是否停止，防火阀是否关闭，检查气瓶的电磁阀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动作，控制屏是否有放气信号，消防中心是否有信号，警铃、蜂鸣器是否动作；
6、检查气体灭火系统启动瓶、药剂瓶有无变形，有无腐蚀、脱漆；
7、检查控制气管有无变形或松脱，检查高压软管有无变形、生锈或老化；
8、检查气体保护区域（防护区）内的围护结构、开口等是否符合要求。
（十）其它约定
1、每月检查气体灭火系统一次，观察各零部件外观是否锈蚀，气瓶压力是否正
常，检查主机及线路是否正常，出具维保报告。
2、每月对水幕系统维护保养一次，检查系统启动设备、管路配件、水泵、电柜
是否正常。
3、每半年对室外消火栓管网阀门上油润滑一次，保证阀门开关好用。
4、对设有防火门系统、卷帘门、消防电梯的建筑楼，每季度检查测试一次。
5、如政府或客户检查审核，乙方为条件配合工作，到现场说明系统运行情况。
6、如日常维护人员不能解决系统故障难题，甲方可提出要求乙方指派技术人员前来排查故障，保证消防系统运行正常。
7、乙方人员入场维护保养作业前，甲方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培训，说明甲方作业环境存在的危险源，可能造成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风险。
8、为维护共同利益，双方签订《保密协议》、《安全施工协议》。
9、乙方每月3 日前提交上个月的维保报告，每月维保报告内容包括：
a、报告内容覆盖合同面积所有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性能情况；
b、乙方维护人员确认签名，甲方负责人员确认签名；

c、消防维护保养平台总结报告。

八、维护保养制度及主要内容

1、紧急故障处理制度

当系统出现故障，值班人员应做好故障记录，然后及时通知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讲清楚故障现象（便于作相应准备），我公司将派人员在2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故障，一般故障保证在24小时内排除如遇特殊原因（如配件不能及时购买）不能及时排除的，向甲方出具书面报告，说明原因，并极积配合相关单位，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确保系统正常运行。消防主机（包括电源部分）、各控制板、回路板发生故障，如不能在24小时内修复，在48小时内提供代用设备；每次维护由维护人员填写维管记录表，一式两份，双方人员签字确认后，各存一份，作为工程维护档案，以备查阅。
2、系统月检制度
每月我公司派维管人员到现场作相应月检及测试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出具《月度维保报告》一式三份，经甲方认可，双方签字确认盖章。

3、系统年检制度

每一年我公司派维管和专业检测人员，对贵单位的消防系统按消防设施设备检测规范作一次全面检测，并为贵单位出具《消防设施设备年度检测报告》一式三份，经甲方认可，双方签字确认盖章。

九、安全技术要求

1、维护保养人员必须职责明确，并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工作。

2、维护保养前必须报告维护区域地点、内容、时间。办理有关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3、所有维护保养工作严格按照安全规定的要求进行，以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

4、维护保养工作必须符合设备制造厂厂方文件中规定的安全技术条件。

5、维护保养前做好必要的防事故措施。

6、维护保养人员不得触动非消防设施。

十、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保养服务方式
1、在乙方接管消防系统前，甲方应保证消防系统及设施完好并能够正常工作。若现有消防系统存在故障或缺陷的，乙方须在首月对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保养时书面告知甲方，并提供整改方案,乙方逾期未告知故障或缺陷的，视为现有消防系统设施完好。乙方在保养期中如发现消防系统存在故障或缺陷需要维修的，消防维修200元以下设施故障维修由维保单位负责，200 元以上由甲方单位负责（因不可抗力、人为破坏、遗失的设备不包含在内），如发生系统调试费用需甲方负责。

2、乙方进行更换大型设备（如风机、水泵、防火卷帘、防火阀、风阀、消防管道、DN50以上管道阀门的更换及地下管道维修和改造工程等）由乙方另行报价作为维修工程。

3、不能维修的消防设施故障由维保单位合理报价进行维修或由甲方单位工程部及聘请外部施工单位进行维修以达到消防队设施正常运行要求；如甲方拒不同意维修恢复的，乙方维保工作只能维持现状。
4、在维保期内，对双方共同确认的维保范围内设备统一由我公司根据要求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乙方更换材料、设备、零件前，均须得到甲方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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